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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課予義務訴訟附帶聲明請求撤銷否准處分之一體性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306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A公司向B市政府申請某地之開發許可，經B市政府以X函駁回其申請，A公司不

服，經提起訴願遭駁回，再行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訴之聲明

為：「1.X函撤銷。2.被告應作成許可原告開發某地之行政處分。3.訴訟費用由

被告負擔。」，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後，為「1.X函撤銷。2.被告應作成許

可原告開發某地之行政處分。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之判決。B市政府不

服，就該判決中「X函撤銷部分」，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依現行實務見

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則上不審究X函之合法性，係併予附帶撤銷。 

(B)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仍應審究X函之合法性，係單獨作成撤銷X函之判決。 

(C)B市政府上訴之效力僅及於X函撤銷部分。 

(D)B市政府應就判決全部提起上訴，故上訴不合法。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A 
 

【裁判要旨】 

（一） 提起課予義務訴訟，附帶聲明撤銷否准處分，並非獨立之撤銷訴訟 

 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

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

項所明文。又原告提起課予義務訴訟，除聲明請求命被告機關作成行政處分

（在案件尚未成熟的情形）或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在案件已經成熟的情

形）外，另附帶聲明請求將否准處分（及訴願決定，下同）撤銷，其乃附屬

於課予義務訴訟之聲明，並非獨立之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具一體性，

不可分割。 

（二） 被告機關對於行政法院判決附帶撤銷否准處分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者，其上

訴之效力應及於行政法院判決全部 

 此際，若行政法院認為原告之訴有理由，判命被告機關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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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行政處分，則不審究否准處分之合法性，應併予附帶撤銷。蓋判斷否准

處分之合法性係以否准處分作成時為裁判基準時，而課予義務訴訟應考量事

實審法院言詞審理程序終結前之事實狀態的變更及法律審法院裁判前之法律

狀態的變更，兩者不同，倘否准處分亦予以合法性之審查，則可能形成行政

法院於同一判決內，既認定否准處分具合法性，又命被告機關應依原告之申

請作成特定行政處分，造成兩個相對立的結果同時存在同一判決內，亦即形

成一個申請案件出現被告機關否准作成特定行政處分合法，且原告訴請被告

機關應依其申請作成特定行政處分亦合法之歧異情形。故被告機關對於行政

法院判決附帶撤銷否准處分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者，其上訴之效力應及於行

政法院判決全部，否則原告提起之課予義務訴訟，將因被告機關之部分上

訴，而轉換成孤立之撤銷訴訟，於法不合。 

【學說速覽】 

（一） 有關課予義務訴訟之訴訟標的，向有兩說： 

1.「原告請求作成其所申請行政處分之請求權」說 

採此說者認為，原告如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經駁回確定者，該判決之確定力

（既判力）僅及於確認「原告對於請求作成其所申請行政處分並無請求

權」，並不及於「被告機關原不作為或否准處分為合法」、「不作為或否准

處分並未侵害原告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確認；其獲勝訴判決確定者，

該判決之既判力，僅及於「確認原告對被告有作成所請求行政處分之訴訟

上權利」及「命令被告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並不及於「被告機關之否准

處分為違法並侵害原告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確認。因後者並非課予義

務訴訟之訴訟標的，僅係裁判之先決問題。行政法院就此所為之判斷，並

不生既判力。 

2.「原告關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機關違法駁回其申請或不作為而

受有損害，並求為法院判命被告應為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主

張」說 

 課予義務訴訟之訴訟標的，依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應為「原告關於其

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機關違法駁回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或對其依法

申請之案件不作為致受損害，並請求法院判命被告應為決定或應為特定內

容行政處分之主張」。又依同法第213條規定，上開課予義務訴訟之訴訟

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有確定力。是原告提起課予義務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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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如經判決駁回確定者，該判決之確定力（既判力）不僅及於確認「原告

對於請求作成其所申請行政處分依法並無請求權」，且及於「被告機關原

不作為或否准處分為合法」、「不作為或否准處分並未侵害原告之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之確認；若行政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3款規定判決原

告勝訴確定者，該判決之既判力，不僅及於確認原告對被告依法有作成所

請求行政處分之權利，及命令被告機關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且及於

被告機關之否准處分為違法並侵害原告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確認；如行

政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判決原告勝訴確定者，該判決就原

告對被告是否有依法作成所請求行政處分之權利雖未加以確認，亦未命令

被告機關作成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惟該判決之既判力，仍及於系爭否准

處分或不作為為違法並侵害原告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確認（最高行政法

院97年12月份第3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二）參照）。 

（二）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306號判決中，進一步認為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附帶聲明撤銷否准處分，並非獨立之撤銷訴訟，其乃附屬於課予義務訴訟之

聲明，並非獨立之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具一體性，不可分割。因此，

被告機關對於行政法院判決附帶撤銷否准處分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者，其上

訴之效力應及於行政法院判決全部，否則原告提起之課予義務訴訟，將因被

告機關之部分上訴，而轉換成孤立之撤銷訴訟，於法不合。 

【關鍵字】 

課予義務訴訟、撤銷否准處分、撤銷訴訟。 

【相關法條】 

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行政訴訟法第20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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